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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农村中小学生幼儿上下学乘车安全

工作的通知（教基〔2007〕1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

育厅（教委）、公安厅（局）、安全监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教育局、公安局、安全监管局：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

出现许多“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黑校车”从事接

送中小学生、幼儿（以下简称“学生”）上下学的非法运营

活动，这些车辆存在大量安全隐患，是近期农村中小学幼儿

园学生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严重威胁着学生的人

身安全。对此，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重要

批示，要求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为进

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各类“黑校车”的查处和打击力度，正

确引导学生和家长抵制乘坐“黑校车”，切实保障学生上下

学交通安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依法做好农村学

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各地教育、公安和安全监管部

门要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高度，切实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坚持“地方负责

，属地管理”和“疏堵结合，防治并重”的工作方针，切实

做到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分工明确，制度健全，措施有力

，逐步构建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的长效机制。 二、强化政府责任，增进部门合作。各地教育

、公安和安全监管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

力度，努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管理规范”的校车

运营与管理机制，结合当地情况，积极研究出台扶持农村学

生交通服务的政策和办法，总结和推广各地在校车管理方面

好的做法与成功经验，切实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安全方便的

上下学公共交通工具，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与交通、工商、税务等各部门间的合作机制，

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大对“黑校车”的整治力度。 三、继续

做好校车排查和检验工作。2007年秋季开学初，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中

小学幼儿园自有校车和租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车辆及驾驶

人、行驶时间、行驶路线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必须见

车见人，不留死角，并登记造册，逐步建立学生上下学乘坐

车辆动态监管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对中小学幼儿园自有校车和租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车辆进行

安全检查，检查结果要记入校车档案，凡发现有安全隐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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